
附件２

山东省节能减排奖惩暂行办法

第一条　为加快推动全省新旧动能转换和经济高质量发展,

促进节能减排,制定本办法.

第二条　根据各市年度排放的化学需氧量、氨氮、二氧化

硫、氮氧化物４项主要污染物 (以下简称４项主要污染物)总量

减排情况,建立主要污染物减排奖惩制度.

对全部完成４项主要污染物年度减排任务的市,按收取该市

主要污染物排放调节资金总额的６０％返还;对超额完成减排任

务的市,适当提高返还比例,４项主要污染物减排任务每超额完

成一个百分点,返还比例提高５个百分点,以此类推,返还总额

以收取该市的主要污染物排放调节资金总额为限;对未完成４项

主要污染物年度减排任务的市,适当降低返还比例,减排任务中

有１项未完成的,返还比例降低５个百分点,以此类推,返还比

例最低为４０％.各市要以返还比例为基准,建立对所辖县 (市、

区)主要污染物减排奖惩机制.

第三条　建立与排污强度 (单位 GDP４项主要污染物排放

量)排名挂钩奖励机制.对全面完成年度减排任务且单位 GDP

４项主要污染物排放量较低的８个市进行奖励,第１名奖励１０００
万元,排名每下降１位奖励资金减少１００万元,以此类推.

第四条　建立节能奖惩机制.按照 «山东省 “十三五”节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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减排综合工作方案»(鲁政发 〔２０１７〕１５号)和 «山东省节能目

标责任考核体系实施方案»(鲁政办字 〔２０１５〕２３６号),以省政

府对各市政府节能目标责任考核结果和单位 GDP能耗降幅情况

为依据,对各市进行奖惩.对考核结果为超额完成等级且单位

GDP能耗降幅超过全省平均降幅的市,奖励５００万元;对考核

结果为超额完成等级的市,奖励３００万元;对考核结果为未完成

等级的市,扣减３００万元;对考核结果为未完成等级且单位

GDP能耗不降反升的市,扣减５００万元.

第五条　单位GDP能耗变化幅度计算方法.单位GDP能耗

＝商品能源消费总量 (吨标准煤)÷地区生产总值 (万元,不变

价).单位GDP能耗变化率 (％)＝ (当年单位 GDP能耗－上

年单位GDP能耗)÷上年单位GDP能耗×１００％.

第六条　省生态环境厅负责４项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的核

算、下达、考核工作.省发展改革委负责单位 GDP能耗指标的

核算、下达和考核工作.省统计局负责提供年度 GDP等统计数

据.省财政厅根据省生态环境厅、省发展改革委、省统计局提供

的年度单位GDP能耗、污染物排放总量、年度GDP等情况,核

定各市资金返还及奖罚金额.

第七条　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,有效期至２０２０年１２月

３１日.

第八条　本办法由省财政厅、省生态环境厅、省发展改革委

负责解释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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